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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針對近期社群網路傳出有學校要求學生如罹患流感請假時

應提供流感快篩試劑檢測報告一事，鑑於流感快篩試劑僅

為臨床醫師診斷流感之輔助工具之一，再加以該試劑仍有

一定敏感度與準確度的限制，且易受檢體內病毒活性及病

毒量影響檢測結果，造成偽陰性，爰請貴部惠予督導/轉

知各級學校，學生凡經醫師診斷為流感，即可依規定請假

在家休養，無須提供流感快篩證明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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